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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乡学院概况

一、新乡学院主要职能
新乡学院是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成立的太行公立新乡师范学校，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平原大学、新乡市教育学院合并升格为本科院校，2014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
校园占地面积2130亩，校舍面积近70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约4.2亿元，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168万册、电子图书111万余种、中外文报刊1520余种、各种数据库50种，有先进完善的计算机网络服务系统。设有55个本科专业、29个专科专业，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历史学、农学、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专业设置与地方行业、企业需求高度契合，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25000余人，成教生1万余人。学校现有13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12个省级、校级重点学科,23个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先后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833项，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533项，被SCI、EI、CSSCI等收录或转载论文822篇，获得国家专利695件。
现有教职工1800人，专任教师1300人，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461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1100人。有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等49人。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力推进“5433人才师资队伍建设计划”，柔性引进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5人，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结构不断优化。
学校紧密对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和“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全面贯彻落实“789战略行动计划”，深入推进转型发展，与120余家行业企业组建了3D打印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本科层次3D打印学院，与企业行业共同组建电动汽车学院、心连心学院、电池学院、华兰学院、沿黄经济发展研究院等12个专业学院，建立了29个专业建设理事会，建成了12个协同育人创新中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不断提升。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近五年，学生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蓝桥杯”全国软件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52项、二等奖112项、三等奖97项，省级以上比赛获得奖项700余项，毕业生当年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学校先后获得“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全国‘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先进单位”等40余项荣誉称号。
学校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和学科提升,为建设成为“国内有影响、省内有地位、具有鲜明特色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新乡学院预算单位构成
新乡学院是市一级预算单位。依据省、市编制委员会批复，我校内设机构79个，其中党委机关4个，纪检、工、团3个，行政机构16个，教辅及其它机构13个，教学机构27个，科研机构16个。
（一）党委机关（4个）
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二）纪检、工、团（3个）
纪委、工会、团委
（三）行政机构（16个）
院长办公室、人事处、计财处、教务处、科研处、外事处、学生处（学工部）、招生办公室、后勤管理处、基建处 、监察处、审计处、国有资产管理处、保卫处 、离退休职工工作处、发展规划处
（四）教辅及其它（13个）
教师发展中心、教学督导办公室 、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图书馆、期刊中心、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信息中心、网络中心、创新创业就业中心（挂创新创业学院牌子）、后勤服务中心、综合档案室、校医院
（五）教学机构（27个）
文学院、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管理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大学外语部、社会科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素质教育中心、实践教学中心、培训中心、国际教育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3D打印学院
（六）科研机构（16个）
高等教育研究所、能源与燃料研究所、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所、文化与信息传播研究所、新乡发展研究院、会计与审计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牧野文化研究所、新能源材料和电源系统研究所、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纳米碳材料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比干学院、新乡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部门人员编制总体情况
总编制人数1666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全供事业编制1666人。在职实有人数1682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1270人；离退休人员412人，其中：离休403人、退休9人。


第二部分
新乡学院2018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收入预算43,459.15万元，支出预算43,459.15万元，与2016年相比，收、支总计各下降4090.02万元，主要原因：是2017年财政加大盘活结余结转资金力度，上年结余结转资金为零。
二、收入预算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收入预算43,459.1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2,459.15万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11,000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支出预算43,459.1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839.14万元、公用经费支出914.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67.66万元、项目支出22,937.95万元。项目支出主要是：入伍大学生生活费补助、维持学校基本运转支出、普通高校国家奖助学金、学生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新乡学院生均拨款奖补。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32459.15万元，与 2017 年相比，增加11.77%；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0万元，与 2017 年相同。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32,459.1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高等教育支出30,459.54万元，占93.84%；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793.97万元，占2.45%；死亡抚恤支出11.67万元，占0.03%；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8.74万元，占0.49%；事业单位医疗支出690.15万元，占2.13%；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345.08万元，占1.06%。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6449.6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669.57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年度目标考核奖、在职文明单位奖励、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离休费、部分离休人员增发1-3个月及基本工资、离休人员健康休养费、退休费（不含参改人员养老金）、退休人员健康休养费、遗属补助；公用经费780.07万元，主要包括：一般公用定额、公务用车运行补助、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及活动费、离休人员特需等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16009.51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14341.89万元。
八、“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28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因公出国（境）费支出65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6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60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5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10万元）。2017年“三公”经费为28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75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6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150万元。与上年比较因公出国（境）费有所下降,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略有增加。
[bookmark: _GoBack]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新乡学院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项目支出预算0万元，全部纳入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其中：运转类项目0万元，投资类项目0万元。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新乡学院是全供事业单位，2018年运行经费支出预算为零。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新乡学院2018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4050万元，其中：物品、服务采购支出2200万元，工程采购支出1850万元。
十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为进一步深化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财务收支体系，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发挥资金效益，
为加强预算的绩效管理与绩效考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办法》《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新乡市财政局《中期财政规划绩效考核办法（试行）》，我校于2017年12月制定实施了《新乡学院财务收支绩效考核办法（试行）》（院财字〔2017〕3号），建立以绩效考核为导向的财务收支体系，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发挥资金效益。逐步形成以“绩效为中心、对支出结果负责”的理念，在绩效目标编制方面，针对绩效目标设置指向不清、预算和目标匹配不足，数量目标和质量目标量化不细，效益目标编制不完整等方面加以改善。加强预算绩效动态监控管理及年终量化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与下年度部门业务费预算额度挂钩。
（二）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按照预算绩效考核要求，我校对于实施项目均采取事前论证、事中控制、事后考核的全过程管理。项目实施前，首先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效益性进行充分论证，在此基础上执行项目绩效目标、编制项目预算；其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项目资金预算管理，所有资金均在国家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制度框架内按预算支出；最后，项目完成后，学校根据项目绩效目标进行绩效考核，及时总结经验得失。目前从自评情况看，我校已实施完成的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基本达到预期。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2017年资产总额177308.44万元，较上年增长1.88%。其中：固定资产133260.91万元，无形资产488.16万元。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
二、纳入财政专户管理收费：指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教育部门收取的，暂不缴入国库，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各项收费。
三、单位其他收入：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专户管理，不缴入国库、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
四、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必需的、不能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开支。
五、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能够纳入项目绩效管理的支出。根据项目管理方式不同，依次选择“专项资金、投资类项目、运转类项目和其他项目”。其中：
专项资金，指根据《新乡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新政文〔2015〕65号)规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实现特定事业发展目标,经市政府批准,由市级财政在一定时期安排,具有专门用途的资金，实行目录管理。
投资类项目指单个项目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纳入发改委项目储备库或年度投资计划的项目资金和土地储备项目资金
运转类项目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单位自身正常运转、开展业务工作，在基本支出之外安排的具有专门用途、单项金额较大、纳入绩效管理的项目，包括办公大楼的运行维护费用、金额较大的专项工作经费、大型维修经费等。
其他项目指除上述三类项目外的项目支出。
六、“三公”经费：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